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復學   □免休學出國返校   申請書 

※申請復學者應交回原發休學證明書 

※辦理次一學期之學籍異動者，應於異動學期之前一學期期末前一個月提出 

申請日期 
 

學號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生手機 
 休學或離校 

學年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復學高二、三需填粗框內班群與本土語選擇 

本人經慎重考慮，並徵得家長同意，決定選擇第________班群及下方語文類別： 

(
只
能
勾
選
１
個
) 

選
習
語
文
類
別 

 閩  南  語（俗稱臺語） 

 臺 灣 手 語（常為聽障者所使用溝通的主要語言） 

 客      語 
【請從下列的腔調，於(  )中填入志願順序1、2、3】 

(  )四縣腔  (  )海陸腔  (  )其它：______ 

如果僅能開設另 1種腔調，是否還選

擇繼續修習客語呢？   

是  否 

 原住民族語 

語別：_______________ 

如果僅能開設另 1種語別或分支，是

否還選擇繼續修習原住民族語呢？ 

是  否 

 閩  東  語（俗稱馬祖福州話） 

監護人 

或成年學生 

□監護人 

監護人簽名： 

 

(簽章) 

聯絡手機： 

聯絡 email： 

□辦理時學生已成年 

學生簽名： 

 

(簽章)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 email： 

免休學出國 

返校注意事項 

※返國後，開學前 1 週，依成功高中校外學習學分抵免及成績採計辦法檢附文件辦理學分抵免 
※凡以他校校內開設的課程學分抵免者，成績不列入排名、畢業授獎名單(學業表現類)計算，且不
得參加大學繁星推薦。 

註冊組 承辦人 註冊組長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學籍處理 選課處理   

新編班級座號：_________________ 


